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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413006臺中市霧峰區萊園路91號

承辦人：陳淑慧組長

電話：04-23393071#271

傳真：04-23339875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明中輔字第11008000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報名表.docx、實施計畫.doc (110AH00436_1_09125508428.docx、

110AH00436_2_09125508428.doc)

主旨：本校辦理「臺灣文化協會100年與臺灣民主先驅議會之父

林獻堂先生140周年華誕文化系列活動暨專題演講」，檢

送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，惠請貴校協助公告周知並鼓

勵所屬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相關事項詳如說明及附件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活動項目：(一)開幕典禮、音樂會、校園文化古蹟巡禮與

走讀林獻堂博物館；(二)專題演講；(三)參訪林獻堂故居-

景薰樓、蓉鏡齋。

二、活動日期：110年12月11日（星期六）09：00-17：00。

三、活動地點：霧峯林家花園明台高級中學(臺中市霧峰區萊園

路91號)。

四、聯絡人：本校輔導處主任黃敏雄，電話：04-23393071轉

220、270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0年12月3日前將填妥報名表寄回明台高

中輔導處收，或傳真04-23339875、04-23331116，網路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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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網址：www.mth.tc.edu.tw。

六、教師可至「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登錄，課程

編號：3282672，提供研習時數3小時。

正本：全國各大學院校、公私立高中職校、臺中市立國民中學、彰化縣立國民中學、南

投縣立國民中學、臺中市立國民小學、彰化縣立國民小學、南投縣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校學務處、總務處

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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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12130  
主旨：本校辦理「臺灣文化協會100年與臺灣民主先驅議會之父林獻堂先生140周年華誕  
文化系列活動暨專題演講」，檢送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，惠請貴校協助公告周知並鼓  
勵所屬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相關事項詳如說明及附件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1 谷鴻美 送陳/會 110/11/10 13:48:04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陳怡靜 送陳/會 110/11/10 14:59:20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陳汶靖 送陳/會 110/11/10 16:38:37  
1.公告週知於學校網站首頁教師研習。     
2.「與會教師」公假課務自理，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4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室1 賴佳伶 會畢 110/11/10 16:53:42  
一、依教師請假規則第4條第1項第9款規定略以，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  
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學校同意，給予公假，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 
。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應填具假單，經學校核准後，始得離開。  
第14條第1項規定，教師請假、公假或休假，其課（職）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。     
二、陳請鈞核後，倘有教師報名研習，請依請假手續規定確實至差勤系統辦理公假申請  
。   

5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黃勝君 會畢 110/11/11 07:45:04  
    

6.北一女中 北一女中各組室 秘書 陳怡芬 決行 110/11/11 07:47:27  
如擬   


